

关于《东莞市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
优惠政策财政补贴实施办法》
的政策解读

为继续落实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切实做好东莞市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认定和个人所得税财政补贴工作，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23〕34号）《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粤财税〔2023〕21号）和《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四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审核管理的通知》（粤财税〔2025〕20号）的要求，在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市财政局会同市科技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税务局制定了《东莞市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现将有关情况解读如下：
一、《实施办法》修订背景和必要性
为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吸引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前来大湾区工作，按照国家、省的统一部署，2023年6月省印发了《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粤财税〔2023〕21号），以及2023年8月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布了《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23〕34号），要求政策延续到2027年12月31日。该项政策的出台使得在大湾区工作的境外人才实际的税负水平明显降低，对于大湾区广聚英才将起到积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对进一步吸引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到大湾区创业和发展，促进内地与港澳的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具有重要意义。
2023年11月在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市财政局会同市科技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税务局制定《东莞市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实施办法（暂行）》（东财规〔2023〕3号，以下简称《办法（暂行）》），明确从2023年11月1日起执行，暂定文件有效期到2025年12月31日，有效期满后另文报市政府审议。
2025年7月省印发了《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四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审核管理的通知》（粤财税〔2025〕20号），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对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最新工作要求，我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完善实施办法。
二、政策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二）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23〕34号）
[bookmark: _GoBack]（三）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粤财税〔2023〕21号）
（四）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四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审核管理的通知》（粤财税〔2025〕20号）
三、《实施办法》修订的主要内容
 （一）根据财税〔2023〕34号文件规定，修改政策延续执行日期至2027年12月31日。第十九条明确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文件有效期至2027年12月31日。
（二）落实省最新文件要求，加强对申请人境外身份条件的审核把关。第一条新增文件依据《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四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审核管理的通知》（粤财税〔2025〕20号）。第八条第（一）款明确相关申请人应避免同时具有境内境外“双重身份”。第十四条新增相关部门在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应在审核过程中加强各部门间信息共享和沟通协调，有关主管部门要合理识别取得香港入境计划身份人员是否同时具有境内身份，确保申报人员佐证资料的完备、真实、有效。
（三）根据工作实际明确各相关部门和镇街（园区）的职责，规范各镇街（园区）政策执行落实。第六条根据工作实际，增加相关镇街（园区）职能内容。第七条根据工作实际，增加相关镇街（园区）预算管理职能。第十三条根据工作实际，补充相关镇街（园区）审核程序。
（四）完善补贴申请人资格认定标准、资金拨付程序和监督管理。明确第九条第（一）款高端人才补贴以“平均工资收入不低于本地区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收入6倍”条件取得《外国人工作许可证（A 类）》的除外；由于人才补贴具体行业、企业类别、人才职务、职位和岗位要求在申报指南中有更详细全面的要求，删减原规定第九条第（一）（二）款以上内容的文字，并增加第（三）款明确操作和审核程序。第十五条、第十六条根据工作实际明确含镇街（园区）在内的个税补贴的拨付程序。第十七条、第十八条按（粤财税〔2023〕21号）修改重复内容。
（五）其他修订内容。第十九条明确2025纳税年度的申请按本办法执行。
四、《实施办法》解读方式
政策解读于《实施办法》印发之日在市财政局、市科学技术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和市税务局官方网站同时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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